
網路傳言，A醇可以改善毛孔等狀

況，而常與A醇混淆的A酸，也常用於皮

膚治療，到底兩者有何差異？對皮膚的

作用是什麼？濃度越高越好嗎？會有副

作用嗎？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

請到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吳姵萱副教

授來詳細說明。

A醇刺激性低，廣泛應用於化粧品 

A醇又稱「視黃醇」，是維生素A的

衍生物，經科學證實，能改善皮膚的健

康與外觀，例如：增加肌膚緊實度等功

效。吳姵萱副教授表示，目前文獻指出，

不管是低濃度或高濃度的A醇都可修護

皮膚。此外，相較於A酸，A醇的刺激性

較低，因此更被廣泛的應用於化粧品中，

也成為近年來的熱門成分。

儘管A醇的好處多，刺激性也較低，

但A醇經皮膚滲透依舊會分解成A酸，因

此並非濃度越高越好。使用A醇的初期，

會有角質代謝變化，造成肌膚脫屑、皮乾

、緊繃、冒痘、粉刺等角質更新過程，

A醇、A酸是什麼？我可以擦嗎？1
應評估個人肌膚是否能長期耐受使用來

調整，也建議孕婦避免使用。

另外，吳姵萱副教授也提醒，使用

A醇要避免同時使用A酸，日常外出也需

加強防曬措施、並注重保濕。因為A醇

有怕光、怕熱、易氧化之特性，因此建

議晚上使用較佳。挑選產品時，也要留

意A醇是否存放在密閉、不透光的容器

中，方能避免變質。

化粧品不得添加A酸

另一種常見的A酸，運用在肌膚上

可達到抗發炎、抑制皮脂分泌、幫助角

質代謝與促進膠原蛋白增生等作用，因

此，A酸經常用於治療痘痘肌或嚴重的

油性肌膚。在臺灣，A酸不得添加於化

粧品中，若有需要，須經皮膚科醫師診

斷後開立。

吳姵萱副教授分享，若欲使用A酸改

善膚質，必須做好心理準備長期抗戰！

她舉例，若是治療粉刺與青春痘，約4～

6週方能見效，若要肌膚光滑細緻、淡化

痘疤黑斑，則須超過2～3個月，要改善

細紋或老化則需1年以上。

懷孕與準備受孕者，不可使用A酸

吳姵萱副教授說明，使用A酸後，

表皮會對紫外線的防護力下降，在陽光

曝曬下會加重刺激敏感發生，因此建議

夜間或睡前使用A酸，白天也需注重防

曬與保濕。

是否人人都適合用A酸呢？吳副教

授說：「口服A酸有導致胎兒畸形的現象

，因此有受孕規劃、或懷孕中的孕婦禁

止使用，而外用A酸雖然不易透過皮膚

吸收，對懷孕時的生理狀況影響有限，

但仍不建議孕婦使用。」

食藥署也提醒，A酸對黏膜與皮膚

脆弱處有較大的刺激性，使用時切莫接

觸到黏膜、眼睛、口唇及鼻孔，使用後

也要將手部徹底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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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疾病配方食品，
不要傻傻跟著吃！2

您聽過「特定疾病配方食品」嗎？

這是當病人因生理功能失調，導致無法

進食、消化、吸收或代謝一般食品或食

品中特定營養成分，或醫學上認定有其

他特殊營養需求，且不易透過日常飲食

調整所獲取時，可做為病人唯一營養來

源或部分營養補充的配方食品，例如糖

尿病、癌症及腎臟病人等適用的配方食

品。

食藥署強調，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是

提供給較敏感的族群食用，衛生福利部

已建立多重把關機制加強管理，藉由上

市前查驗登記審查許可制度、輸入時邊

境查驗、市售產品監測及強制業者自主管

理等措施，以確保產品符合病人營養需

求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

依照醫師或營養師評估後食用

此外，法規更明定此類特定配方食

品，應在外包裝標示「適用對象」、「使

用方法及用量」、「本品屬特定疾病配方

食品，須經過醫師或營養師指導食用。

」及「多食對改善此類疾病並無幫助」

或等同意義詞句。要留意的是，特定疾

病配方食品不是藥品，對於疾病並不會

有治療效果，也不適合一般人食用，須

經過專業評估，將其他食品和所吃的藥

品一起併入評估後食用。民眾若想查詢

經衛福部核准的特定疾病配方食品，可

到下列網站查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整合查詢服

務/食品/核可資料查詢/特定疾病配方食

品）。

食藥署也提醒，對於必須以特定疾

病配方食品補充所需營養的病人，一定

要先諮詢醫師或營養師，並針對自身狀

況，選用合適的特定疾病配方食品，並

詳閱產品標示說明，正確使用產品，才

能得到最佳的營養支持。

第879期 第2頁



俗稱的「牛奶針」，實際上是丙泊

酚（Propofol）的針劑劑型，因其製劑

外觀呈乳白色而得名！常見的用途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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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針風險高，須由專業醫師處方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丙泊酚有心跳減緩

、降低血壓及暫時性呼吸中止的副作用

，使用不當可能會導致呼吸衰竭而有死

亡風險，須由受過麻醉或加護照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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